附件3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荐评选工作方案

一、评选对象

凡坚持读书学习、坚持参与社区教育、老年教育、继续教育的从业人员和社会成员均可参与遴选活动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具有平民性、草根性。于平凡处见精神，从细微处显真情，在基层群众中寻找具有影响力、感染力的“百姓学习之星”。

（二）事迹感染力强。能够践行终身学习理念，长期坚持学习，善于处理工作、生活和学习之间的矛盾，能够把学习、工作、创新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。学习精神和事迹感人，学以致用成效显著。

（三）群众认可度高。在单位或社区具有较高的威信和感召力，在群众中口碑好、认可度高，受过表彰者可优先考虑。

（四）社会影响面广。示范带头作用明显，能够影响带动周围群众参与学习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用自身实践解读社会真善美，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。  

（五）体现引领性。在提高自身素质，促进就业、创业、创优和创新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，成效显著。

三、评选工作

（一）组织推荐。各地各单位负责本区域本单位组织和推荐工作。全省计划遴选30位“百姓学习之星”，各设区市根据实际情况推荐3-5名、各单位推荐1-2名候选人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荐表（见附件1）、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荐汇总表（见附件2）等纸质材料一式3份，同时报送推荐人选的彩色生活照电子版（以“地名+姓名”命名）。

（三）评选认定。省里将组织专家对各地推荐的“百姓学习之星”人选进行评选，经公示后予以认定。
 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荐表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   片

(彩色照片)

	民 族
	
	籍 贯
	
	党    派
	
	

	参加工作

时间
	
	专业技术职称
	
	

	学 历
	
	毕业院校

及专业
	
	

	所在单位

及 职 务
	

	联系方式
	电话：
	手机：
	邮箱：

	个人
简历
	 

 

 



	参加学习情况
	

	奖励情况
	

	主要事迹和成效（不少于1000字）
	

	本人所在单位

推荐意见及感人事迹概括（100字以上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

	所在单位、乡镇（街道）或社区大学、学院推荐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推荐
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设区市教育局推荐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填表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